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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瑞士瑞士瑞士瑞士)令》令》令》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九年九月十㆕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經立法會批準後，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條例)第
4(1)條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瑞士)令》(載於附件 A)，以執行
與瑞士訂立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雙邊安排。

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2. 條例於㆒九九八年㆓月㆓十日全面實施。條例第 4條規定，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立法會批准後，可就任何相互法律協助的安

排，以命令指示條例得適用於香港和與香港簽訂這類安排的國家，但

須受命令載列的變通所規限。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3. 我們已與瑞士簽署了雙邊協定。㆖文第 1段提及根據條例第 4
條制定的命令，將使這項協定得以生效及使條例在受命令載列的變通

規限㆘適用於香港及瑞士之間。命令的附表 1，載列有關雙邊協定的
副本。

4. 條例第 4(2)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不應制定任何有關
法律互助安排的命令，除非該命令與條例的規定實質㆖㆒致，而這項

協定符合這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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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例第 4(3)條規定，若命令載明條例的變通，則該等變通須撮
述於命令的附表內。命令附表 2 載列的變通，顯示有關協定與條例不
同之處。這些差異反映出個別談判夥伴的處事常規，而為了使香港可

以履行個別協定的責任，作出這些變通是必需的。有㆒點值得留意，

某項協定是否有變通條例的效力，並非是詮譯的問題。條例對某個國

家的適用範圍，只可按照命令附表 2 實際訂明的變通程度而作出變
通。

6. 有關對條例作出的變通的註釋，載於附件 B。

7. 命令將於保安局局長在憲報公布的指定日期生效。該日期會與

有關協定生效的日期相同。協定的生效日期將於諮詢瑞士後決定，並

且視乎對方所需的本㆞程序何時完成而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8.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

提交立法會 ㆓零零零年六月㆓十六日

生效日期 由保安局局長指定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9. 律政司表示，作出有關的命令與《基本法》㆗不影響㆟權的條

文並無抵觸。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0. 律政司表示，建議的命令與《基本法》有關㆟權的條文相符。

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

11. 命令不影響《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章)現行的
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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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2. 制定命令無需額外的財政和㆟手資源。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3. 命令使有關協定得以根據現行法律架構生效，因此無須進行公

眾諮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4.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以㆘政府㆟員聯絡：-

  電話

邱霜梅女士 2810 232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萬榮耀先生 2810 2918
保安局助理局長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㆓零零零年六月五日㆓零零零年六月五日㆓零零零年六月五日㆓零零零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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